附件：

浙江工业大学柯桥创新研究院
浙江省国家大学科技园之江园
入驻管理办法
为规范浙江工业大学柯桥创新研究院（下简称“研究院”）、浙江省国家大学科技园之江园（下简称“之江园”）对入驻机构的管理和服务工作，促进研究院（之江园）的健康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园区入驻政策
（一）入驻要求
1、孵化企业：

（1）须在绍兴市柯桥区注册，注册地址为之江学院科创楼内，要求为园区内新注册或注册成立不超过3年并迁入到园区的企业独立法人；
（2）具有明确的主营业务和良好的创业团队，优先考虑高端纺织、时尚创意、软件信息、先进装备制造、绿色和装配式建筑以及新型城镇化等方面的初创企业；
（3）有技术开发队伍和技术开发条件，有实施孵化项目的技术能力和后续开发能力；
（4）研发、生产符合环保要求，无噪音、废水、废气、废物等污染产生；

（5）入驻后三年的预期纳税销售额不少于100万元。
2、校企联合研究中心： 

（1）具有明确的研究方向，并紧密结合柯桥区产业体系和发展方向开展科学研究； 
（2）具有良好的团队和基础，与共建企业开展研发项目或联合申报市级以上各类项目1项以上，如与柯桥区外企业合作共建，则研发的技术或产品须用于柯桥区内属企业； 
（3）转入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或研究院（之江园）的年均科研经费理工科类30万元以上、人文社科类10万元以上。
3、高层次人才：
（1）须为国家“千人计划”、国家“青年千人计划”、省“千人计划”或绍兴市“330海外英才计划”人才之一；

（2）已与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或研究院（之江园）签订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协议；
4、浙工大专家教授、校内研究所（满足以下任意两个条件）：
（1）具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和良好的团队基础，已与柯桥区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或培训项目，并近5年承担省部级以上项目1项以上或累计科研经费到款理工科类60万元以上、人文社科类30万元以上，到款单位须为浙江工业大学或之江学院或研究院（之江园）；
（2）每年申请各类专利5项以上，其中国家发明专利2项以上，第一单位须为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；

（3）拥有可产业化的研究项目或创业项目，经评审通过后可入驻。
（二）用房分配原则
1、孵化企业
用房分配总体上按入驻孵化企业的实际需求以及研究院（之江园）物理空间规划要求，综合考虑项目投资、预期产出等因素，合理安排用房，其中重点项目及考核优秀的企业给以优先保障。
分配原则具体如下：

（1）按项目投资：0.5 万元/平方米；

（2）按入驻后第三年的预期纳税销售：2万元/平方米。
2、校企联合研究中心、浙工大专家教授、校内研究所

根据年均科研经费到款进行分配：1万元/平方米。
3、高层次人才
以之江学院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协议中所规定的用房面积为准，协议期满后可按照孵化企业或校企联合研究中心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（三）收费标准
对入驻的孵化企业主要以收取租金为主，其他机构以收取管理费或租金为主。为之江学院学生提供一定数量实习、就业创业机会的孵化企业或研究中心，经考核后租金予以优惠收取。

1、孵化企业：

（1）租金：租金标准详见下表：
	租金价格（单位：元/平方米.年）

	1-3层房间
	210

	4-6层房间
	180

	3楼西侧大厅
	150


注：1、上表为房屋租金下限价，自2017年1月1日起执行；2、房屋租金上限价为上表价格的150%，研究院（之江园）可在上下限价格区间内对外开展招商定价。
（2）水、电费：价格标准参照电力、水务部门收费价格标准计费。

（3）物业费：30元/平方米.年；
（4）网络费等增值类服务收费按学校规定收费。
2、其他机构： 

（1）管理费：按科研经费到款的3.5%收取；

（2）租金：年度科研经费到款达到用房面积对应到款标准的免收租金，否则需上交扣除管理费之后的租金部分（如扣除后租金为零或负值，则不用上交）；
（3）水、电费：价格标准参照电力、水务部门收费价格标准计费；

（4）物业费：30元/平方米.年；

（5）网络费等增值类服务收费按学校规定收费。
（四）园区提供的相关资源

1、科技专项经费

为提升园区内入驻孵化企业、研究机构的产业竞争能力和技术创新水平，园区设立“科技专项经费”，主要用于科研开发项目、产业化项目的资助。
申请科技专项经费的项目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1）属于国家规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和重点方向领域；

（2）符合柯桥区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导向；

（3）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较大的市场容量，能尽快形成产业化规模；

（4）项目科技含量高，具有创新性，技术来源清晰，有自主知识产权，已申请专利或者采取了适当的保密措施保护或者申请著作权登记等，无知识产权权属纠纷；

（5）项目技术成熟，具备商品化、产业化的条件，已进行小批量试生产，工艺条件成熟，市场发展潜力大，预期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显著。
科技专项经费将根据企业或项目的实际情况，予以租金补助、种子资金等方式支持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。
2、校内可享用资源
研究院（之江园）享用的校内资源按照之江学院直属单位的使用规定执行。
（1）校园网络

可接入校园网络、办理上网账号，收费标准按学校规定。
（2）图书馆
可办理学校图书馆证，工本费按学校规定收取。使用上网账号可免费访问数字图书馆的各种文献资源。
（3）餐饮

可按学校相关规定办理饭卡，在学校各食堂就餐。
（4）会议室

可免费使用研究院（之江园）会议室；按学校规定使用校内大报告厅以及各种会议室。
（5）体育设施

参照校内教职工，收费标准按学校规定。
（6）停车

参照校内教职工，收费标准按学校规定。
（7）住宿

目前暂不提供住宿服务，2017年9月后视情况提供一定数量房间，收费标准按学校规定。
二、入园会审制度

（一）会审机构
成立“研究院（之江园）项目入园会审小组”（简称会审小组）作为入园项目会审议事机构，会审小组主要由之江学院办公室、科研部、纪检部、审计部、研究院（之江园）等部门人员组成，特殊项目可邀请有关部门或行业专家参加。

（二）入园会审流程

1、申请入驻机构（高层次人才除外）提交《入驻申请表》（见附件1）及入驻要求提供的材料；
2、会审小组对申请入驻机构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入驻条件进行审查，并在五个工作日以内就是否同意入驻给申请者以明确的答复；
3、同意入驻的，予以办理入驻手续，签订《入驻协议》（见附件2）和其它服务协议。
